[bookmark: _GoBack]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一台CT、一台DR、一台骨密度仪需做"放射诊断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控制评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的规定：医疗机构建设项目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预、控评报告申请卫生审查；其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经卫生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预评价要求：
(1）对项目运行后可能产生的放射危害因素、工作人员可能受到的照射和健康影响进行预测性分析、评估，论证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2）对建设工程的分析和屏蔽体屏蔽设计的核算，论证该项目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综合设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3）对放射防护设施相关安全系统的分析，评价该项目采取的放射安全设施和措施的可行性。
(4）分析建设单位的辐射监测计划、应急预案、放射防护管理、职业健康监护和其他防护措施，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要求。
(5）从辐射防护最优化与确保安全角度为建设单位改进防护设施设计和完善放射卫生管理提供指导性建议，从而预防和控制该项目建成后可能产生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保护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及相关权益。
(6）为相关部门的防护设施设计审查和其他行政审批提供技术依据。
控制评价要求：
(1）对本项目运行后可能产生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公众、受检者、工作人员可能受到的照射和健康影响进行分析、评估，论证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2）通过对建设程的分析和屏蔽体屏蔽设计的核算，论证该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综合设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3）通过对放射防护设施和相关安全系统的分析，评价本项目采取的放射安全设施和措施的可行性。
(4）分析建设单位的辐射监测计划、应急预案、放射防护理、职业健康监护和其他防护措施，评价建设单位的放射防护管理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要求。
(5）从辐射防护最优化与确保安全角度为建设单位改进防护设施设计和完善放射卫生管理提供指导性建议，从而更好的预防和控制本项目建成后可能产生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保护人员的职业健康及相关权益。
(6）出具标准的评价报告及验收检测报告，为相关部门的防护设施设计审查和其他行政审批提供技术依据。
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工程分析、辐射源项、总体布局及防护措施、放射
监测与评价、放射危害评价、应急准备与响应、放射防护管理等，并出具符合标准的评价报告及验收检测报告。
